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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96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2019-003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部分财产份额转

让的公告 

 

 

 

一、财产份额转让的基本情况 

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伯特利投资”）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

立该合伙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激励公司内部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为公

司员工持股平台。 

唐某原为公司员工，在公司任职期间未曾担任过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2017 年 8 月 28 日，唐某与伯特利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恒麓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签订《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取得伯特利投资 0.20%的财产

份额，第三条第三款约定：“双方确认并同意，本次受让财产份额乙方（注：指

唐某）持有不足三年或在伯特利集团累计服务不足五年离职，甲方（注：指上海

恒麓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有权按照乙方实际投资额加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利息优先

受让乙方本次转让的财产份额，乙方同意配合办理变更手续。” 

2017 年 8 月 31 日，全体合伙人签署《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其中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约定：“合伙人入伙的时间累计

不足 3 年离职时，执行合伙人有权按该合伙人的实际投入成本（投入金额加银行

借款基准利息）优先受让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持有的不足 3 年部分的财产份

额。”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 

2018 年 12 月 1 日，唐某与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唐某在伯特

利投资入伙时间不足三年并在伯特利集团服务时间不足五年，按照其 2017 年 8

月签署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及《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应转让其持有的伯特利投资财产份额。2018 年

12 月 7 日，唐某与上海恒麓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签署《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

议》，将其持有的伯特利投资 0.13%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上海恒麓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二、伯特利投资作出的股份限售承诺 

伯特利投资在公司上市前，作出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

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

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本

单位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三、对公司的影响 

伯特利投资所作股份限售承诺仅针对伯特利投资所持公司的股份，唐某离职

后将其所持伯特利投资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伯特利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受该

股份限售承诺的限制，也未引起伯特利投资违反该股份限售承诺；唐某不属于伯

特利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转让伯特利投资财产份额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亦符合《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的相关约定。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及律师法律意见 

针对此次份额转让，保荐机构及律师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及法律意见书认为:

此次伯特利投资财产份额的转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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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件的规定，亦符合《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及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的相关约定。 

五、备查文件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原员工转让其持有的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的核查意见》。 

2、《关于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原员工转让其持有的芜湖伯

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 月 23 日 


